附件2
“全国优秀报关员”评分标准
一、“全国优秀报关员”标准及评分标准

（一）“优秀报关员”的标准：诚信服务好，遵纪守法好，报关业绩好，报关质量好。
（二）“优秀报关员”评分标准（100分）

1．“百日创优”活动中报关单量为本关区前十名（5分）；

2．“百日创优”活动中删退改单率为本关区低的前十名（10分）；

3．2011年未被关区因报关差错记满30分（10分）；
4．2011年承担报关单量高于本关区报关员人均报关单量（10分）；

5．认真实施“报关服务作业规范”，对“规范”的施行提出建设性意见（10分）；

6．获得全国预归类业务培训班结业证书、或中国报关协会兼职教师培训结业证书、或归类专项培训结业证书（10分）；
7．报送近三年内个人撰写的2000字工作经验或业务论文（10分）；

8．连续5年从业或连续3年服务于同一个企业的注册报关员（10分）；
9．近三年内参与起草行业标准、或发表过报关业务相关的文章、或有向全国性媒体投稿被刊用的文章（5分）；

10．获得过地市级以上荣誉称号（如劳动模范；工、青、妇先进或技术能手）（5分）；

11．在上届“双优评比活动”中获得“优秀报关员”称号（5分）；

12．积极参与报关协会活动，支持报关协会工作（10分）。
5-12条得分者，请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
以上标准的具体含义由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
二、评分要求
符合参评条件报关员，各地方协会可按上述评分标准量化得分。满分100分。
将每个自愿参评且符合条件者的量评得分相加，计算该报关企业的评比总分，并以直属海关关区为单位进行得分顺序排列，得分高者优先入选为该地区推荐报关员。

各地方协会要严格按照评比标准进行评审，组委会在复核的过程中，如发现参评报关企业参评资格存在不实之处，将取消其参评资格并通报批评所报送地方协会。
